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上交所 ETF 申购赎回清单

版本更新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 ETF申购赎回清单格式规则，自 2025年 10月 27日

起，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对旗下部分上交所 ETF申购赎

回清单进行版本更新，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旗下拟更新申购赎回清单版本的上交所 ETF列表

代码 基金全称 场内简称 扩位简称

513350 富国标普石油天然气勘探及生产精选行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油气 ETF 标普油气 ETF

517100 富国中证沪港深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AH500ETF AH500ETF

561180 富国中证 A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100ETF A100ETF

589600 富国上证科创板综合价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富国科综

科创综指 ETF
富国

二、修订情况说明

上交所 ETF新版申购赎回清单格式修订如下：

（1）原“申购上限”、“赎回上限”字段调整为“当日累计可申购的基金份

额上限”、“当日累计可赎回的基金份额上限”字段，并新增“当日净申购的基

金份额上限”、“当日净赎回的基金份额上限”、“单个证券账户当日净申购的

基金份额上限”、“单个证券账户当日净赎回的基金份额上限”、“单个证券账

户当日累计可申购的基金份额上限”、“单个证券账户当日累计可赎回的基金份

额上限”字段；

（2）新增“申购赎回模式”字段；

（3）新增“挂牌市场”标识；

（4）调整“现金替代标志”字段描述：

①若 ETF采用实物申赎模式，对于沪市成份证券，“允许现金替代”标志表

示申购基金份额优先使用成份券，成份券不足时差额部分用现金替代，赎回基金



份额时该成份券不允许使用现金作为替代；对于非沪市成份证券，在申购赎回基

金份额时，该成份券只能使用现金作为替代，根据基金管理人代买卖情况，与投

资者进行退款或补款。

②若 ETF采用现金申赎模式，“允许现金替代”标志表示在申购赎回基金份

额时，该成份券只能使用现金作为替代，根据基金管理人代买卖情况，与投资者

进行退款或补款。

自 2025年 10月 27日起，本公司旗下上述上交所 ETF将采用新版申购赎回清

单。相应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也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修改。

三、重要提示

本公告仅对本公司旗下部分上交所 ETF申购赎回清单版本更新并相应修改招

募说明书的事项进行说明。本公司旗下 ETF申购赎回清单以证券交易所实际公布

的为准，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进行查询。

投资人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本基金管

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咨询有关详情。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

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

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 10月 27日


